——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九年十月
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韩国旅游签证须知

2009年10月26日起，韩国领馆简化中国公民以个人旅游方式访韩时的签证申请
现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一、申请签证必备材料

1、韩国签证申请表

2、有效因私护照（护照首页复印件1份）；

3、彩色白底大一寸照片1张；

4、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（复印件2份，验原件收复印件）
5、暂住证或居住证复印件（非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福建户籍人员提供，复印件2份）；

6、旅游计划表

注意：签证通过后，本中心将收取申请人2万元押金，申请人回国后凭护照及出入境记录来我处销签，如无逾期逗留等违法情况，本中心将退还此押金；如申请人取得签证后取消出访日程，押金只能在签证有效期过后退还。
二、签证所需时间

正常情况下从收件后第二个工作日算起，5-7个工作日（扣除星期六、日和韩国政府的法定节假日）后可获得签证。但是，如领事馆对申请人资料有疑问，签证时间会超过七个工作日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韩国签证费用600元。

四、签证注意事项

1、签证能否批出属于各国主权，所有签证申请获准与否取决于韩国领事馆；

2、申请人须如实提供和填写各种申请材料；

3、请勿钉申请表和材料，在递交申请时请除去书钉；

4、签证材料一旦由本中心送进韩国领事馆，无论签证申请获准与否，本中心所收取的服务费恕不退还；

5、韩国领事馆收取的签证费，按其规定，如有退还，本中心将如数退还申请人；

6、领事馆在审核时，根据需要有可能追加材料。若申请人预先购买了机票而签证未能正常签出，本中心概不负责。

五、办公地址及电话
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（大堂左侧）9楼912－914咨询电话 2531 0995或2531 0997

网址：www.szwaishi.com
